附件1
遂宁市乡村振兴农业产业发展贷款风险补偿金贷款贴息申请表
	一、申请贴息对象名称：

	二、生产经营主体性质：种养大户/家庭农场/农业专合社/农业企业

	三、贷款情况：(单位：万元，小数点后保留两位；本项可根据贷款次数增加）

	贷款一：

	贷款金额：
	贷款年利率：

	贷款用途：
	贷款期间： 年   月   日—  年   月   日

	贷款金融机构：

	已获得其他各级财政资金贴息（包括进入公示期尚未收到贴息资金的）：□是         □否

	   其他各级财政资金贴息情况（附相关材料）：

	    贴息项目名称一：                   贴息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贴息金额：

	    贴息项目名称二：                   贴息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贴息金额：

	    ……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累计贴息金额：

	贷款二：

	贷款金额：
	贷款年利率：

	贷款用途：
	贷款期间： 年   月   日—  年   月   日

	贷款金融机构：

	已获得其他各级财政资金贴息（包括进入公示期尚未收到贴息资金的）：□是         □否

	   其他各级财政资金贴息情况（附相关材料）：

	    贴息项目名称一：                   贴息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贴息金额：

	    贴息项目名称二：                   贴息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贴息金额：

	    ……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累计贴息金额：

	贷款三：

	贷款金额：
	贷款年利率：

	贷款用途：
	贷款期间： 年   月   日—  年   月   日

	贷款金融机构：

	已获得其他各级财政资金贴息（包括进入公示期尚未收到贴息资金的）：□是         □否

	   其他各级财政资金贴息情况（附相关材料）：

	    贴息项目名称一：                   贴息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贴息金额：

	    贴息项目名称二：                   贴息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贴息金额：

	    ……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累计贴息金额：

	……

	四、银行账户（贴息对象为企业的应提供基本账户信息，其余贴息对象应提供对公账户信息）

	户名：
	开户银行：

	账号：

	五、证明材料（附后）：

	1.营业执照复印件(不具有的贴息对象除外)

	2.申报承诺书

	3.相关行业生产经营许可证复印件

	4.贷款合同（复印件需加盖银行章）

	5.贷款资金到账证明（如：借款借据等，复印件需加盖银行章）

	6.银行贷款结息凭证原件及复印件

	7.人民银行出具的完整的《企业/个人信用报告》（或贷款银行出具的按时还本付息情况说明）

	7.贷款资金使用情况说明

	8.银行账户复印件（公司贷款提供对公账户）

	9.身份证复印件（公司贷款提供开户许可证等）

	10.其他证明材料（市级（含）以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相关评定文件等）

	六、真实性声明：

	声明：本次填报的《遂宁市乡村振兴农业产业发展贷款风险补偿金贷款贴息申请表》和提供的证明材料均真实、合法。如有不实之处，愿负相应的法律责任，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。  

             （单位公章或法人代表印章，贴息对象为个人的签字盖章）      年    月   日 

	七、贴息金额测算：(单位：元，小数点后保留两位；本项可根据贷款次数增加）

	贷款一：
	

	贴息期限内贷款金额(A1):
	贷款贴息比例（B）：  

	实际贴息期内贷款天数（C1)：
	

	申请贴息金额(D1)：D1=A1*B/365*C1=
	

	贷款二：
	

	贴息期限内贷款金额(A2):
	贷款贴息比例（B）：  

	实际贴息期内贷款天数（C2)：
	

	申请贴息金额(D2)：D2=A2*B/365*C2=
	

	贷款三：
	

	贴息期限内贷款金额(A3):
	贷款贴息比例（B）：  

	实际贴息期内贷款天数（C3)：
	

	申请贴息金额(D3)：D3=A3*B/365*C3=
	

	申请贴息金额合计：D=D1+D2+D3+……
	

	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

	八、部门审核意见：

	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意见：（签章）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           
	县（市、区）财政部门意见：（签章）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

	
	

	市（州）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意见：（签章）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
	市（州）财政部门意见：（签章）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

	
	


填报说明：
1.存量的风险补偿金贷款贴息率为1%；乡村振兴贷贴息率为2%，县（市、区）先按这两个标准分别测算。
2.一笔贷款分多次支用的应分次计算。

